內政部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

第14次會議紀錄
中華民國93年1月28日台內營字第0930081759號
壹、93年1月9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時30分整
貳、地點：本部營建署南區工程處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陳委員兼召集人鴻益

記錄：廖佳展

五、討論事項：

第一案：「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橋頭鄉後壁田段332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（1） 陳委員明竺

1、 建議不設置圍牆；如需設置圍牆，建議不要超過一．二公尺，並請補充圍牆實質設計內容。

2、 停車空間比例尺似乎有誤，建請依合理尺寸劃設停車位。

3、 請補充本案基地配置圖，以完整表達都市設計空間配置內容。

4、 報告書圖請真實呈現未來實際建築內容，不要有模糊地帶或假像圖面；例如不反對設置水塔或其他設施，但如要設置，請務必確實標示清楚。

（2） 孔委員憲法

1、 請補充基地建物與公共空間的關係，及公共空間應配置的重要都市設計元素。

2、 本案前後棟陽台相連，對於居住安全造成相當大的威脅，請考量修正。

3、 請補充街角花園的植栽計畫，另透視圖與平面圖所標示的植栽不符，請一併修正。

4、 模型可以讓委員容易了解設計內容，有助於審查的進行，建議規劃單位提供模型供審查參考。

5、 本案是目前高雄新市鎮前幾個住宅設計案件（案例），建議規劃單位負起作為示範案例的責任，規劃很好的公共空間，將來與鄰地相接沒有困難，也可以作為後來申請案件的參考。

（3） 李委員玉生

1、 本案前棟陽台與後棟相連，採光及公共防火空間似乎有問題，建請考量防火功能修正設計。

（4） 方委員文銓

1、 製作模型是為協助委員審查，仍請提供模型供參。

決議：

（1） 請規劃單位參考各委員及初審意見修正報告書圖後，併同設計模型，再提會討論。

（2） 都市設計內容仍請以「高雄新市鎮都市設計規範性準則」為原則，如有執行困難或有更好的設計構想可使都市環境品質更為提昇，而致不符準則規定者，請於會中提出，俾供本委員會審查考量。

第二案：「高雄新市鎮第一期發展區橋頭鄉後壁田段18地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（1） 陳委員明竺

1、 設施物請確實於圖說中表明清楚。

2、 同樣建議不要設置圍牆，如需設置圍牆，應請補充圍牆實質設計內容。

（2） 孔委員憲法

　　１、請將公共空間及緩衝帶的空間規劃內容表示清楚。

（3） 楊委員欽富

　　１、有關本案設計的假牆、角樓等是否符合建管規定？請注意釐清。

決議：

（1） 本案較為單純，惟仍有部分需補充完備，請規劃單位參考委員及初審意見修正報告書圖後，併同模型，再提會討論。

（2） 本案及前案請業務單位配合申請單位需要召開審查會議。

六、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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